
 

首 页 CNSS聚焦 高端声音 社保时事 专题专栏 百家争鸣 资料导航 在线调查 BLOG BBS 

  您现在的位置：中国社会保障网 > 首页 > 百家争鸣 > 业界谈

国有股转持社保背后的博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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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 近日传出，国有股划转社保，多家国有股东提出异议的消息。据媒体报道，“已经有多家企业国有股东

对公示内容提出了异议，其中地方国有股东的异议较多”。 

 

    这是自6月中旬，四部委发布国有股划转社保之后，这项政策所遇到的第一个麻烦。 

 

    虽然都是中国的国有企业名义上为全民所有，但就像很多学者认为的一样，中国其实没有真正的国有企

业，而是应该称之为各级政府所有企业。中央政府的企业，国务院国资委行使出资人和监管的权利，中央财

政是收益方，把股权或者红利上缴到中央财政，是题中之义；而各省、市等级别的国有企业，其股东分别是

各级政府或者说各级国资监管机构，收益是要归地方财政的，四部委一纸令下，地方政府的财富就一下子

“充公”了，这样的规定，地方上当然要有所反弹。 

 

    这样做可能会引起的后果是，第一、地方政府失去干好地方国企的积极性，反正干好了也要分给中央财

政一大块，而且干得越好分的越多，就相当于发达省份的财政上又多了一份转移支付；第二、可能会打乱分

级监管的现行国资监管体系和规则，就算在国资委系统之内，央企要是想获得某地方国企的股权，也要公开

讨价还价，花钱去购买的，有的地方国企的股权虽然无偿划拨给了央企，但条件是央企扩大在本地的投资，

地方政府还是有很大的潜在收益的；现在，把地方国企股权中的10%无偿划拨到全国社保基金，等于地方国

企的这部分股权被无偿的央企化了，不符合现在的产权交易规则；第三，在上述两点的作用下，可能会刺激

地方国企更加主动的被央企收购，主动的国有化。 

 

    其实，国资委和财政部一直在国企的分红等问题上有所博弈，在国有股划转社保上，也是几次反复。 

 

    根据四部委的国有股划转政策，含国有股的上市告诉，均须按首次公开发行时实际发行股份数量的

10％，转由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持有，在上市公司股权分散的情况下，10%的股份在很多情况下就是第

一大股东了，全国社保基金及其财政部，在形式上有可能取代国资委成为中国国企的大老板和股权持有者。

其实，所有权和监管权的分离是件好事，国资委不能既是国企老板又是裁判员，难免就给业界留下央企迅速

跑马圈地、打压民企生存空间的口实。 

 

    关键是，国资委是否只愿意做一个裁判员。早在2006年年底，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就表示，坚决支持把部

分国企的收益转到社保基金，但应该以现金的形式划拨，“不宜通过股权的形式”。 

 

    四部委政策出台一个月后，由上海国资委主办的《上海国资》发布文章称这项政策“以奇袭姿态骤然出

台”。 

 

    文章中含蓄的质疑了这项政策，指出社保基金更多关注能赚多少钱，何时抛出更合适，而国资委倾向于

经济结构怎样调整更有利于国资引领社会资本。此项政策还会造成国企的股东角色冲突。“近几年，国有资

产的管理好不容易从多头管理趋向集中。但现在却发现在国有资本经营上，我们是归财政管的；而在国有资

产出资人或者国有股东的职责上又有社保基金的一份，3个管理角色功能冲突几乎是必然的”。 

 

    不管两部委的博弈结果如何，现在地方国企已经开始投反对票了。我们不知道地方国企的收益是都被用

在造福一方的福利事业上，还是变成地方政府大干快上项目的资金源，但对于很多地方政府来说，正是当地

的财政充盈，才有做福利事业的底气，比如陕北能源大县神木就推出了免费医疗的模式。现在的情况是，两

个部委的博弈还未见分晓，而地方利益已经开始受损了。（席梁村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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